云港城项目11#地块橱柜、固定柜供货及安装服务技术规格书
住宅项目橱柜、岛台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 本项目执行标准:《住宅整体厨房》（JG/T184-2006）、《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XGB50210-2018）、《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GB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3-2008）等现行规范、标准。若规范、标准存在不一致时，以要求更严格者为准。

2. 除非甲方要求，无论门板、柜身等部位均不得出现橱柜本身的品牌标识、“LOGO”。
3. 本项目投标单位在投标时根据甲方确定的材料样板、材料品牌范围提供投标样板（含门板柜体色板、铝箔板、铰链、拉手、踢脚板、嵌入式LED灯、铝合金透气孔、明装吊码、地脚、台面石、岩板（岛台柜体门板）、拉篮），供评标使用。其中门板、柜身板、背板的规格为200mm*300mm，台面石的规格为200mm*200mm,玻璃的规格为100mm*100mm。

4. 中标单位按合同规定承担现场测量及图纸的深化设计任务，并将深化设计图报甲方审批。

5. 承包单位在大批量生产前制作样板一套（含门板柜体色板、铝箔板、铰链、拉手、踢脚板、嵌入式LED灯、铝合金透气孔、明装吊码、地脚、台面石、岩板（岛台柜体门板）、拉篮等所有材料），其中门板、柜身板、背板的规格为200mm*300mm，台面石的规格为200mm*200mm,玻璃的规格为100mm*100mm,并按材料样板报审程序报甲方审批。

6. 工程开工前，承包单位必须将施工方案报送监理及甲方审核，内容中应有关于成品保护措施的详细内容，并具可操作性。施工方案经监理及甲方审批同意后方可开始施工。

7. 橱柜、岛台大批量安装前应先做样板间一套，经监理及甲方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大批量安装施工。

8. 橱柜、岛台的现场安装应与相关的专业分包单位共同配合完成，承包单位应做好收口工作，装修收口工作由装修单位完成。

9. 承包单位在橱柜、岛台制作前，应对现场尺寸按户进行实测实量，包括电位预留情况均需复核，发现现场与图纸不一致时，应通知监理及甲方代表给予协调。

10. 每批橱柜、岛台进场前，承包人应与装修施工承包单位协商确定卸货地点，并通知监理和发包人做好验收准备。每批橱柜、岛台进场后，承包单位应按进场材料报验程序，提交进场材料报验单，并附产品出厂合格证、质量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给监理审批。

11. 橱柜的煤气灶、消毒柜、抽油烟机由发包人釆购，由厂家安装。橱柜承包单位配合厂家进行安装，并按照燃气炉具尺寸负责台面石开孔等工作。
12. 橱柜水槽、角阀、龙头等供货及安装由装修单位负责采购及安装，去水软管与排水管接驳口的密封由装修单位负责收口，承包单位负责相关的开孔等工作。
13. 橱柜的现场安装应与相关的专业分包单位，如：煤气、排烟道及装修单位等共同配合完成，橱柜安装单位应做好收口工作，装修收口工作由装修单位完成。

14. 承包单位应按甲方的计划及其指令组织橱柜、岛台的供货及现场安装，监理及甲方现场管理人员对进场的橱柜、岛台按批次进行验收并签认证明文件，以此作为付款凭证。

15. 橱柜、岛台材料应釆用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的环保材料，橱柜、岛台进场前应提交产品合格证、主要材料的性能检测报告、环境检测报告（苯及甲醛含量的检测）。

16. 承包单位须在工程施工其间保持现场的整洁，负责处理及清运承包工程内产生的所有垃圾。工程完工退场前将承包工程内产生的所有垃圾处理清运完毕，不得遗留在现场。

17. 承包单位必须服从监理单位、发包人、总承包单位、装修承包单位的施工现场管理和协调，准时参加有关的协调会议，主动与其他施工单位互相协调合作，避免施工冲突、互相干扰或做不必要的开凿、修补等，以免影响工程进度。

18. 生产过程中，甲方及项目监理部有关人员有权随时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检查，以确保产品质量和生产进度满足甲方要求，承包单位应对此给予积极配合。

19. 本工程竣工验收前，承包单位应按户数向甲方提供《橱柜使用说明书》、《岛台使用说明书》《质量保修书》等文件。

二、材料要求

1. 制作与安装所用的材料的材质和规格、木材的燃烧性能等级和含水率、人造木板和胶粘剂的甲醛含量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材料进场时应提供产品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放射性有甲醛含量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按有关规定应当取样送检的，应在监理及甲方有关人员的见证下取样送检，复检合格后方可用于本工程。

2. 人造石等材质的台面以及防火板、玻璃等面层材料的材质、厚度、颜色及花纹，样板由甲方确认。面层材料应具有防潮、防水、耐磨、环保等性能。

3. 板材和配件等材料的材质、厚度、颜色及花纹必须由甲方确认。柜门及柜体人造板游离甲醛释放量要求符合E1标准，含水率3%〜13%。

4. 台面石：人造石英石，厚度不小于20mm（台面成型厚度20mm）,其性能应：坚硬、耐热、耐腐蚀、抗菌，其材质、颜色应与甲方审批的样板一致，其中台侧（靠墙部位）不设置后档水,台面前及见光侧面设回水小斜边，表面平整光滑。

5. 门板及其它正立面板材：基材为厚度不少于18mm的防潮中密度板，正面UV漆四周PVC封边（D5栋橱柜为米白色5面亮光烤漆,背面贴三聚氰胺纸。UV漆应达到如下要求：1.可耐高温70度，可耐低度负25度循环测试72小时；2.硬度可通过3H；3.抗划性可通过20克；4.耐磨性橡皮擦拭1万次；5.三年内不变色，其颜色应符合甲方设计样板。

6.柜身包括侧板、底板、顶板、层板等，基材为厚度不少于16mm的防潮实木颗粒板（或防潮刨花板），双贴三聚氰胺纸，星盆位置底板及侧板为铝箔板，星盘柜等受潮位置柜身板需作特殊防潮处理，柜身板材料要求符合D1NEN14322/323以及E1标准，层板承重力＞50公斤/平方米，所有门板及外露面要求符合DIN68930标准,所有柜身板釆用同色pvc封边，颜色由甲方确认。

7.背板：采用厚度不小于5mm、E1级防潮中密度板（或防潮中纤板），面贴三聚氰胺纸，颜色由甲方确认。

8.吊码：明装吊码，二维调节（承重75kg）。

9.柜脚：PP底座、可调地脚，牢固可靠，可调节高度在5〜35mm之间。

10.门铰：107度一体阻尼缓冲门铰。

11.透气网：铝合金。

12.踢脚板：铝合金踢脚板。

13.抽屉滑轨：骑马抽滑轨，带缓冲型。

14.吊柜升降拉篮：304不锈钢，镀格。

15.地柜拉篮：304不锈钢，镀格。

16.水槽柜：柜内侧板为18MM铝箔板，底板为铝箔板基础上层附加0.4MM压花防水铝箔并配密封条。
17.拉手：铝合金隐藏式拉手。
18.灯具：柜底手扫感应灯条、柜内物理开关灯条，色温同户内灯具。

19.不锈钢：304不锈钢，颜色需符合设计要求。

20.岛台岩板（柜体门板）：须送样供甲方确认。

21.螺丝：采用不锈钢304材质，所有螺丝眼需配置PVC封口。
22.上述细节描述如与招标图描述不一致，以要求较高者为准。

三、施工技术要求

1. 橱柜、岛台应按审批确认的设计方案及样板进行加工、制作，不得随意更改设计。

2. 橱柜、岛台的造型、尺寸、安装位置、制作和固定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审批签字的施工图纸及样板，安装必须牢固。

3. 橱柜应在煤气管、排烟道止回阀安装完成，装修单位完成墙地面装修后开始进场安装。在装修单位完成吊顶后，开始台面、门板及收口工作。

4. 木制品的五金开孔、开槽的位置、大小、尺寸均应满足设计图纸的要求，并应在生产车间完成。不得在现场进行开孔、开槽，不得有刨痕、锤印等。

5. 所有与混凝土或砌块有接触的木材部位，如木质垫条、木门框架、背框等的背面非露明表面，在安装前都应涂上经认可的木材防腐剂。

6. 制作尺寸应根据现场实际尺寸及甲方审批同意的设计图纸共同确定。当现场实际尺寸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承包单位应通知建设、监理人员共同确定处理方案。

7. 安装位置、门的开启方向、五金件位置等均应符合设计要求，抽屉和柜门应开关灵活、回位正确，密封性良好，并满足使用功能的要求。橱柜安装前给排水、电气位置必须准确并已进行隐蔽验收。

8. 橱柜表面应平整、洁净、色泽一致，不得有裂缝、翘曲及损坏。裁口应顺直，拼缝应严密。柜身、台面石与墙面缝宽小于3mm,并用玻璃胶封闭。

9. 应严格控制木制品机械压胶工艺质量，其生产车间应经过建设、监理或设计人员的考察认可。

10. 安装完成的木制品其尺寸偏差、表面破损均应符合验收规范GB50210-2001的要求，并经建设、监理的共同验收。

11. 橱柜的平面位置和标高，根据设计要求及地面和顶棚的标高确定。

12. 灯带、变压器不可外露，隐藏方式需承包单位进行深化。
四、施工质量验收要求

1. 严格按照《住宅装饰装修质量验收规范》、《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内的相关要求进行验收。

2. 安装预埋件和后置埋件的数量、规格、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3. 安装的立面垂直度、门与框架的平行度应符合规范要求。

4. 造型、尺寸、安装位置、制作和固定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必须牢固。

5. 配件的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配件应齐全，安装应牢固。

6. 抽屉和柜门应开关灵活、回位正确。

7. 柜身表面应平滑、洁净、色泽一致，不得有裂缝、翘曲及损坏。

8. 裁口应顺直、拼缝应严密。

9. 橱柜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外型尺寸
	3
	用钢尺检查

	2
	立面垂直度
	2
	用垂直检测尺检查

	3
	门与框架的平行度
	2
	用钢尺检查


五、包装、运输、储存及成品保护要求

1.运输过程中必需有防潮、防碰、防晒保护措施。在地盘暂时存放时应置于适宜的户内水平或侧立于高度大于200MM的垫木上。

2.应按包装图样规定的摆放位置及层次进行包装，每层板之间用塑料薄膜隔开，包装箱上下、前后、左右填充包装填料，每层内空隙处用填充料补齐。

3.整体柜包装，应在柜体上下、前后、左右加角衬后再装箱。

4.装箱须经检验合格，并附有备货人员及检验员签字的装箱单后方可封口捆扎。

5.产品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暴晒，避免碰撞，以防损坏。

6.产品储存期间应保持干燥、通风，防止污染，远离火源，堆码层数应不超过极限，以防止压损，柜体门及台面不允许受挤压而损伤。

7.本项目在正式移交甲方之前的成品保护管理工作，均由承包单位负责。由于橱柜承包单位成品保护不到位引起的整修、更换由橱柜承包单位负责。橱柜承包单位在安装过程中对装修施工单位及其它分包单位的成品造成破坏，由橱柜承包单位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住宅项目衣柜、玄关柜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本项目执行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2018)、《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GB18580-2001)、《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3-2008)等现行规范、标准。若规范、标准存在不一致时，以要求更严格者为准。

2. 除非甲方要求，无论门板、柜身等部位均不得出现衣柜本身的品牌标识、“LOGO”。
3. 本项目投标单位在投标时根据甲方确定的材料样板、材料品牌范围提供投标样板（含铝框玻璃门板、柜体色板、拉手、衣通、抽屉路轨、嵌入式LED灯、天地门铰、台面石、皮革背板及屉面），供评标使用。其中门板、柜身板、背板等的规格为200mm*300mm，玻璃的规格为100mm*100mm。

4. 中标单位按合同规定承担现场测量及图纸的深化设计任务，并将深化设计图报甲方审批。

5. 承包单位在大批量生产前制作样板一套（含铝框玻璃门板、柜体色板、拉手、衣通、抽屉路轨、嵌入式LED灯、天地门铰、台面石、皮革背板及屉面等所有材料），其中门板、柜身板、背板等的规格为200mm*300mm，玻璃的规格为100mm*100mm,并按材料样板报审程序报甲方审批。

6. 工程开工前，承包单位必须将施工方案报送监理及甲方审核，内容中应有关于成品保护措施的详细内容，并具可操作性。施工方案经监理及甲方审批同意后方可开始施工。

7. 衣柜、玄关柜大批量安装前应先做样板间一套，经监理及甲方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大批量安装施工。

8. 衣柜、玄关柜的现场安装应与相关的专业分包单位，如：木地板及装修单位等，共同配合完成，承包单位应做好收口工作，装修收口工作由装修单位完成。

9. 承包单位在衣柜、玄关柜制作前，应对现场尺寸按户进行实测实量，包括电位预留情况均需复核，发现现场与图纸不一致时，应通知监理及甲方代表给予协调。

10. 每批衣柜、玄关柜进场前，承包人应与装修施工承包单位协商确定卸货地点，并通知监理和发包人做好验收准备。每批衣柜、玄关柜进场后，承包单位应按进场材料报验程序，提交进场材料报验单，并附产品出厂合格证、质量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给监理审批。

11. 承包单位应按甲方的计划及其指令组织衣柜、玄关柜的供货及现场安装，监理及甲方现场管理人员对进场的衣柜、玄关柜按批次进行验收并签认证明文件，以此作为付款凭证。

12. 衣柜、玄关柜材料应采用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的环保材料，衣柜、玄关柜进场前应提交产品合格证、主要材料的性能检测报告、环境检测报告(苯及甲醛含量的检测)。

13. 承包单位须在工程施工其间保持现场的整洁，负责处理及清运承包工程内产生的所有垃圾。工程完工退场前将承包工程内产生的所有垃圾处理清运完毕，不得遗留在现场。

14. 承包单位必须服从监理单位、发包人、总承包单位、装修承包单位的施工现场管理和协调，准时参加有关的协调会议，主动与其他施工单位互相协调合作，避免施工冲突、互相干扰或做不必要的开挖、修补等，以免影响工程进度。

15. 生产过程中，甲方及项目监理部有关人员有权随时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检查，以确保产品质量和生产进度满足甲方要求，承包单位应对此给予积极配合。

16. 本工程竣工验收前，承包单位应按户数向甲方提供《衣柜使用说明书》、《玄关柜使用说明书》《质量保修书》等文件。

二、材料质量要求

1.制作与安装所用的材料的材质和规格、木材的燃烧性能等级和含水率、人造木板和胶粘剂的甲醛含量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材料进场时应提供产品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放射性有甲醛含量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按有关规定应当取样送检的，应在监理及甲方有关人员的见证下取样送检，复检合格后方可用于本工程。

2. 衣柜、玄关柜板材、玻璃和配件等材料的材质、厚度、颜色及花纹必须符合设计审批样板。柜门及柜体人造板游离甲醛释放量要求符合E1标准，含水率3%~13%。
3. 门扇：门扇板若釆用玻璃，需是5mm厚安全钢化玻璃，厚度符合设计要求，四周磨边，详见样板。门扇板若采用胶合夹板，门板总厚度为18mm,表面材质为木皮，详见样板，门扇四周采用同色木皮封边，厚度不小于0.6mm厚，封边应光滑、细腻、附着力强。柜门应安装有防尘条。

4. 衣柜侧板厚度为18mm（玄关柜为25mm厚）、顶板（玄关柜为30mm厚）及层板厚度为25mm、踢脚板厚度为25mm板，以上板材均采用实木颗粒板（或胶合夹板或刨花板），板材表面为三聚氰胺木饰面（若板材为见光面的情况，表面则须釆用实木贴皮），木纹效果见样板。柜身侧板应为整板，不可分割。板材平整度及尺寸偏差应小于1mm,其材料颜色应符合审批之样板。四周釆用同色PVC封边，厚度不小于1.2mm厚，封边应光滑、细腻、附着力强。

5. 衣柜背板插槽结构，使用9mm厚中纤板，板材表面为三聚氰胺木饰面；L型转交柜背板使用18mm厚刨花板。

6. 抽屉路轨：托底滑轨，带缓冲型，材质为镀锌钢板，需报样板审批。

7. 推拉门扇为上承重滑轨：双向缓冲阻尼滑轮，下配定位销，下框和上框均采用铝合金型材，厚度不小于1.2mm,需报样板审批。
8. 移门缓冲器：釆用ABS塑料，安装后门扇撞击衣柜或门侧不会产生噪音及导致反弹。

9. 移门玻璃：玻璃采用10mm厚夹丝玻璃，款式详见样板。

10. 门铰：一体阻尼针式铰链（天地铰链）。

11. 衣通：釆用铝合金型材，厚度不小于1.4mm。
12. 灯条：物理开关控制，色温需同户内灯具。
13. 不锈钢：304不锈钢，颜色需符合设计要求。
14. 皮革背板：20mm厚皮革背板，皮革详见样板册。
15. 皮革屉面：22mm厚皮革屉面，不锈钢封边，皮革详见样板册。
16. 台面石：20mm大理石台面，须送样供甲方确认。
17. 螺丝：采用不锈钢304材质，所有螺丝眼需配置PVC封口。
18. 上述细节描述如与招标图描述不一致，以要求较高者为准。

三、制作及安装技术要求

1. 衣柜、玄关柜应按审批确认的设计方案及样板进行加工、制作，不得随意更改设计。

2. 衣柜、玄关柜的造型、尺寸、安装位置、制作和固定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审批签字的施工图纸及样板，安装必须牢固。

3. 衣柜、玄关柜的安装应在装修单位完成地面找平、木地板安装完成及墙面抹灰后开始进场安装衣柜。

4. 木制品的五金开孔、开槽的位置、大小、尺寸均应满足设计图纸的要求，并应在生产车间完成。不得在现场进行开孔、开槽，不得有刨痕、锤印等。

5. 制作尺寸应根据现场实际尺寸及甲方审批同意的设计图纸共同确定。当现场实际尺寸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承包单位应通知建设、监理人员共同确定处理方案。

6. 安装位置、门的开启方向、五金件位置等均应符合设计要求，抽屉和柜门应开关灵活、回位正确，密封性良好，并满足使用功能的要求。

7. 衣柜、玄关柜表面应平整、洁净、色泽一致，不得有裂缝、翘曲及损坏。裁口应顺直，拼缝应严密。

8. 应严格控制木制品机械压胶工艺质量，其生产车间应经过建设、监理或设计人员的考察认可。

9. 安装完成的木制品其尺寸偏差、表面破损均应符合验收规范GB50210-2001的要求，并经建设、监理的共同验收。

10. 衣柜的平面位置和标高，根据设计要求及地面和顶棚的标高确定。

11. 衣柜灯带、变压器不可外露，隐藏方式需由承包方负责深化。
四、施工质量验收要求

1. 严格按照《住宅装饰装修质量验收规范》、《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内的相关要求进行验收。

2. 安装的立面垂直度、门与框架的平行度应符合规范要求。

3.造型、尺寸、安装位置、制作和固定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必须牢固。

4.配件的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配件应齐全，安装应牢固。

5.抽屉和柜门应开关灵活、回位正确。

6.柜身表面应平滑、洁净、色泽一致，不得有裂缝、翘曲及损坏。

7.裁口应顺直、拼缝应严密。

8.衣柜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nun)
	检验方法

	1
	外型尺寸
	3
	用钢尺检查

	2
	立面垂直度
	2
	用垂直检测尺检查

	3
	门与框架的平行度
	2
	用钢尺检查


五、包装、运输、储存及成品保护要求

1. 运输过程中必需有防潮、防碰、防晒保护措施。在地盘暂时存放时应置于适宜的户内水平或侧立于高度大于200MM的垫木上。

2. 应按包装图样规定的摆放位置及层次进行包装，每层板之间用塑料薄膜隔开，包装箱上下、前后、左右填充包装填料，每层内空隙处用填充料补齐。

3. 整体柜包装，应在柜体上下、前后、左右加角衬后再装箱。

4. 装箱须经检验合格，并附有备货人员及检验员签字的装箱单后方可封口捆扎。

5. 产品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暴晒，避免碰撞，以防损坏。

6. 产品储存期间应保持干燥、通风，防止污染，远离火源，堆码层数应不超过极限，以防止压损，柜体门及台面不允许受挤压而损伤。

7. 本项目在正式移交甲方之前的成品保护管理工作，均由承包单位负责。由于衣柜承包单位成品保护不到位引起的整修、更换由衣柜承包单位负责。衣柜承包单位在安装过程中对装修施工单位及其它分包单位的成品造成破坏，由衣柜承包单位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住宅项目浴室柜（含镜柜）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 本项目执行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2018)、《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GB18580-2001)、《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3-2008)等现行规范、标准。若规范、标准存在不一致时，以要求更严格者为准。

2. 除非甲方要求，无论门板、柜身等部位均不得出现浴室柜本身的品牌标识、“LOGO”。
3. 本项目投标单位在投标时根据甲方确定的材料样板、材料品牌范围提供投标样板（含铝框镜门板、皮革抽面、柜体色板、柜体铝箔板、拉手、抽屉路轨、嵌入式LED灯、铰链、明装吊码、三角挂码、不锈钢），供评标使用。其中门板、镜面、柜身板、背板等的规格为200mm*300mm。

4. 中标单位按合同规定承担现场测量及图纸的深化设计任务，并将深化设计图报甲方审批。

5. 承包单位在大批量生产前制作样板一套（含铝框镜门板、皮革抽面、柜体色板、柜体铝箔板、拉手、抽屉路轨、嵌入式LED灯、铰链、明装吊码、三角挂码、不锈钢等所有材料），其中门板、镜面、柜身板、背板等的规格为200mm*300mm,并按材料样板报审程序报甲方审批。

6. 工程开工前，承包单位必须将施工方案报送监理及甲方审核，内容中应有关于成品保护措施的详细内容，并具可操作性。施工方案经监理及甲方审批同意后方可开始施工。

7. 浴室柜大批量安装前应先做样板间一套，经监理及甲方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大批量安装施工。

8. 浴室柜的现场安装应与相关的专业分包单位，如：装修总包、机电分包单位等，共同配合完成，承包单位应做好收口工作，装修收口工作由装修单位完成。

9. 承包单位在浴室柜制作前，应对现场尺寸按户进行实测实量，包括电位预留情况均需复核，发现现场与图纸不一致时，应通知监理及甲方代表给予协调。

10. 每批浴室柜进场前，承包人应与装修施工承包单位协商确定卸货地点，并通知监理和发包人做好验收准备。每批浴室柜进场后，承包单位应按进场材料报验程序，提交进场材料报验单，并附产品出厂合格证、质量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给监理审批。

11. 承包单位应按甲方的计划及其指令组织浴室柜的供货及现场安装，监理及甲方现场管理人员对进场的浴室柜按批次进行验收并签认证明文件，以此作为付款凭证。

12. 浴室柜材料应采用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的环保材料，浴室柜进场前应提交产品合格证、主要材料的性能检测报告、环境检测报告(苯及甲醛含量的检测)。

13. 承包单位须在工程施工其间保持现场的整洁，负责处理及清运承包工程内产生的所有垃圾。工程完工退场前将承包工程内产生的所有垃圾处理清运完毕，不得遗留在现场。

14. 承包单位必须服从监理单位、发包人、总承包单位、装修承包单位的施工现场管理和协调，准时参加有关的协调会议，主动与其他施工单位互相协调合作，避免施工冲突、互相干扰或做不必要的开挖、修补等，以免影响工程进度。

15. 生产过程中，甲方及项目监理部有关人员有权随时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检查，以确保产品质量和生产进度满足甲方要求，承包单位应对此给予积极配合。

16. 本工程竣工验收前，承包单位应按户数向甲方提供《浴室柜使用说明书》、《质量保修书》等文件。

二、
材料质量要求

1.制作与安装所用的材料的材质和规格、木材的燃烧性能等级和含水率、人造木板和胶粘剂的甲醛含量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材料进场时应提供产品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放射性有甲醛含量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按有关规定应当取样送检的，应在监理及甲方有关人员的见证下取样送检，复检合格后方可用于本工程。

2. 浴室柜板材、不锈钢、镜子和配件等材料的材质、厚度、颜色及花纹必须符合设计审批样板。柜门及柜体人造板游离甲醛释放量要求符合E1标准，含水率3%〜13%。

3. 门扇：镜柜门扇板若采用玻璃（或为铝框及银镜门板），需是安全玻璃，厚度符合设计要求，四周磨边，详见样板。地柜门扇板若釆用胶合夹板（或中纤板或密度板）贴木皮，门板总厚度为18mm,表面材质见样板，门扇四周采用同色PVC封边，厚度不小于1.2mm厚，封边应光滑、细腻、附着力强。

4. 浴室柜柜体为18mm实木颗粒板（或刨花板或防潮刨花板）贴三聚氰胺双木饰面。

5. 浴室柜背板若采用厚中纤板，为5mm厚中纤板，板材表面为三聚氰胺双木饰面；

6. 抽屉路轨；齿轮式抽屉滑轨，带缓冲型，材质为镀锌钢板，需报样板审批。

7. 门铰：一体阻尼缓冲门铰。
8. 抽屉柜独立配置顶板。
9. 抽屉挂件系统配置L型悬空支撑架
10. 水槽柜：柜内侧板为18MM铝箔板，底板为铝箔板基础上层附加0.4MM压花防水铝箔并配密封条。
11. 不锈钢：304不锈钢边框，颜色需符合设计要求。
12. 灯条：物理开关控制，色温需同户内灯具。
13. 螺丝：采用不锈钢304材质，所有螺丝眼需配置PVC封口。
14. 上述细节描述如与招标图描述不一致，以要求较高者为准。

三、
制作及安装技术要求

1.浴室柜应按审批确认的设计方案及样板进行加工、制作，不得随意更改设计。

2. 浴室柜的造型、尺寸、安装位置、制作和固定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审批签字的施工图纸及样板，安装必须牢固
3. 浴室柜的安装应在装修单位完成地面找平、木地板安装完成及墙面抹灰后开始进场安装浴室柜。

4. 木制品的五金开孔、开槽的位置、大小、尺寸均应满足设计图纸的要求，并应在生产车间完成。不得在现场进行开孔、开槽，不得有刨痕、锤印等。

5. 制作尺寸应根据现场实际尺寸及甲方审批同意的设计图纸共同确定。当现场实际尺寸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承包单位应通知建设、监理人员共同确定处理方案。

6. 安装位置、门的开启方向、五金件位置等均应符合设计要求，抽屉和柜门应开关灵活、回位正确，密封性良好，并满足使用功能的要求。

7. 浴室柜表面应平整、洁净、色泽一致，不得有裂缝、翘曲及损坏。裁口应顺直，拼缝应严密。

8. 应严格控制木制品机械压胶工艺质量，其生产车间应经过建设、监理或设计人员的考察认可。

9. 安装完成的木制品其尺寸偏差、表面破损均应符合验收规范GB50210-2001的要求，并经建设、监理的共同验收。

10. 浴室柜的平面位置和标高，根据设计要求及地面和顶棚的标高确定。

11. 浴室柜灯带、变压器不可外露，隐藏方式需由承包方负责深化。
四、施工质量验收要求

1. 严格按照《住宅装饰装修质量验收规范》、《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内的相关要求进行验收。

2. 安装的立面垂直度、门与框架的平行度应符合规范要求。

3. 造型、尺寸、安装位置、制作和固定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必须牢固。

4. 配件的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配件应齐全，安装应牢固。

5. 抽屉和柜门应开关灵活、回位正确。

6. 柜身表面应平滑、洁净、色泽一致，不得有裂缝、翘曲及损坏。

7. 裁口应顺直、拼缝应严密。

8. 浴室柜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外型尺寸
	3
	用钢尺检查

	2
	立面垂直度
	2
	用垂直检测尺检查

	3
	门与框架的平行度
	2
	用钢尺检查


五、包装、运输、储存及成品保护要求

1. 运输过程中必需有防潮、防碰、防晒保护措施。在地盘暂时存放时应置于适宜的户内水平或侧立于高度大于200MM的垫木上。

2. 应按包装图样规定的摆放位置及层次进行包装，每层板之间用塑料薄膜隔开，包装箱上下、前后、左右填充包装填料，每层内空隙处用填充料补齐。

3. 整体柜包装，应在柜体上下、前后、左右加角衬后再装箱。

4. 装箱须经检验合格，并附有备货人员及检验员签字的装箱单后方可封口捆扎。

5. 产品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暴晒，避免碰撞，以防损坏。
，

6. 产品储存期间应保持干燥、通风，防止污染，远离火源，堆码层数应不超过极限，以防止压损，柜体门及台面不允许受挤压而损伤。

7. 本项目在正式移交甲方之前的成品保护管理工作，均由承包单位负责。由于浴室柜承包单位成品保护不到位引起的整修、更换由浴室柜承包单位负责。浴室柜承包单位在安装过程中对装修施工单位及其它分包单位的成品造成破坏，由浴室柜承包单位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住宅项目电视柜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本项目执行标准:《住宅整体厨房》（JG/T184-2006）、《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XGB50210-2018）、《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GB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3-2008）等现行规范、标准。若规范、标准存在不一致时，以要求更严格者为准。

2.除非甲方要求，无论门板、柜身等部位均不得出现电视柜本身的品牌标识、“LOGO”。
3.本项目投标单位在投标时根据甲方确定的材料样板、材料品牌范围提供投标样板（含门板柜体色板、导轨），供评标使用。其中门板、柜身板、背板的规格为200mm*300mm。

4.中标单位按合同规定承担现场测量及图纸的深化设计任务，并将深化设计图报甲方审批。

5.承包单位在大批量生产前制作样板一套（含门板柜体色板、导轨等所有材料），其中门板、柜身板、背板的规格为200mm*300mm,并按材料样板报审程序报甲方审批。

6.工程开工前，承包单位必须将施工方案报送监理及甲方审核，内容中应有关于成品保护措施的详细内容，并具可操作性。施工方案经监理及甲方审批同意后方可开始施工。

7.电视柜大批量安装前应先做样板间一套，经监理及甲方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大批量安装施工。

8.电视柜的现场安装应与相关的专业分包单位共同配合完成，承包单位应做好收口工作，装修收口工作由装修单位完成。

9.承包单位在电视柜制作前，应对现场尺寸按户进行实测实量，包括电位预留情况均需复核，发现现场与图纸不一致时，应通知监理及甲方代表给予协调。

10.每批电视柜进场前，承包人应与装修施工承包单位协商确定卸货地点，并通知监理和发包人做好验收准备。每批电视柜进场后，承包单位应按进场材料报验程序，提交进场材料报验单，并附产品出厂合格证、质量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给监理审批。

11.承包单位应按甲方的计划及其指令组织电视柜的供货及现场安装，监理及甲方现场管理人员对进场的电视柜按批次进行验收并签认证明文件，以此作为付款凭证。

12.电视柜材料应釆用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的环保材料，电视柜进场前应提交产品合格证、主要材料的性能检测报告、环境检测报告（苯及甲醛含量的检测）。

13.承包单位须在工程施工其间保持现场的整洁，负责处理及清运承包工程内产生的所有垃圾。工程完工退场前将承包工程内产生的所有垃圾处理清运完毕，不得遗留在现场。

14.承包单位必须服从监理单位、发包人、总承包单位、装修承包单位的施工现场管理和协调，准时参加有关的协调会议，主动与其他施工单位互相协调合作，避免施工冲突、互相干扰或做不必要的开凿、修补等，以免影响工程进度。

15.生产过程中，甲方及项目监理部有关人员有权随时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检查，以确保产品质量和生产进度满足甲方要求，承包单位应对此给予积极配合。

16.本工程竣工验收前，承包单位应按户数向甲方提供《电视柜使用说明书》、《质量保修书》等文件。

2、 材料要求

1.制作与安装所用的材料的材质和规格、木材的燃烧性能等级和含水率、人造木板和胶粘剂的甲醛含量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材料进场时应提供产品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放射性有甲醛含量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按有关规定应当取样送检的，应在监理及甲方有关人员的见证下取样送检，复检合格后方可用于本工程。

2.人造石等材质的台面以及防火板、玻璃等面层材料的材质、厚度、颜色及花纹，样板由甲方确认。面层材料应具有防潮、防水、耐磨、环保等性能。

3.板材和配件等材料的材质、厚度、颜色及花纹必须由甲方确认。柜门及柜体人造板游离甲醛释放量要求符合E1标准，含水率3%〜13%。

4.门板及其它正立面板材：基材为厚度不少于20mm的防潮中密度板（顶板、垫板及屉面为20mm厚），5面亮光烤漆,背面贴三聚氰胺纸。烤漆应达到如下要求：1.可耐高温70度，可耐低度负25度循环测试72小时；2.硬度可通过3H；3.抗划性可通过20克；4.耐磨性橡皮擦拭1万次；5.三年内不变色，其颜色应符合甲方设计样板。

5.柜身包括侧板等，基材为厚度不少于16mm的防潮实木颗粒板（或防潮刨花板），双贴三聚氰胺纸，柜身板材料要求符合D1NEN14322/323以及E1标准，层板承重力＞50公斤/平方米，所有门板及外露面要求符合DIN68930标准,所有柜身板釆用同色pvc封边，颜色由甲方确认。

6.抽屉滑轨：阻尼三节导轨，带缓冲型。

7.螺丝：采用不锈钢304材质，所有螺丝眼需配置PVC封口。
8.上述细节描述如与招标图描述不一致，以要求较高者为准。

3、 施工技术要求

1.电视柜应按审批确认的设计方案及样板进行加工、制作，不得随意更改设计。

2.电视柜的造型、尺寸、安装位置、制作和固定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审批签字的施工图纸及样板，安装必须牢固。

3.电视柜应在装修单位完成墙地面装修后开始进场安装。在装修单位完成吊顶后，开始台面、门板及收口工作。

4.木制品的五金开孔、开槽的位置、大小、尺寸均应满足设计图纸的要求，并应在生产车间完成。不得在现场进行开孔、开槽，不得有刨痕、锤印等。

5.所有与混凝土或砌块有接触的木材部位，如木质垫条、木门框架、背框等的背面非露明表面，在安装前都应涂上经认可的木材防腐剂。

6.制作尺寸应根据现场实际尺寸及甲方审批同意的设计图纸共同确定。当现场实际尺寸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承包单位应通知建设、监理人员共同确定处理方案。

7.安装位置、门的开启方向、五金件位置等均应符合设计要求，抽屉和柜门应开关灵活、回位正确，密封性良好，并满足使用功能的要求。
8.电视柜表面应平整、洁净、色泽一致，不得有裂缝、翘曲及损坏。裁口应顺直，拼缝应严密。柜身、台面与墙面缝宽小于3mm,并用玻璃胶封闭。

9.应严格控制木制品机械压胶工艺质量，其生产车间应经过建设、监理或设计人员的考察认可。

10.安装完成的木制品其尺寸偏差、表面破损均应符合验收规范GB50210-2001的要求，并经建设、监理的共同验收。

11.电视柜柜的平面位置和标高，根据设计要求及地面和顶棚的标高确定。

12.灯带、变压器不可外露，隐藏方式需承包单位进行深化。
四、施工质量验收要求

1.严格按照《住宅装饰装修质量验收规范》、《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内的相关要求进行验收。

2.安装预埋件和后置埋件的数量、规格、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3.安装的立面垂直度、门与框架的平行度应符合规范要求。

4.造型、尺寸、安装位置、制作和固定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必须牢固。

5.配件的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配件应齐全，安装应牢固。

6.抽屉和柜门应开关灵活、回位正确。

7.柜身表面应平滑、洁净、色泽一致，不得有裂缝、翘曲及损坏。

8.裁口应顺直、拼缝应严密。

9.电视柜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外型尺寸
	3
	用钢尺检查

	2
	立面垂直度
	2
	用垂直检测尺检查

	3
	门与框架的平行度
	2
	用钢尺检查


五、包装、运输、储存及成品保护要求

1.运输过程中必需有防潮、防碰、防晒保护措施。在地盘暂时存放时应置于适宜的户内水平或侧立于高度大于200MM的垫木上。

2.应按包装图样规定的摆放位置及层次进行包装，每层板之间用塑料薄膜隔开，包装箱上下、前后、左右填充包装填料，每层内空隙处用填充料补齐。

3.整体柜包装，应在柜体上下、前后、左右加角衬后再装箱。

4.装箱须经检验合格，并附有备货人员及检验员签字的装箱单后方可封口捆扎。

5.产品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暴晒，避免碰撞，以防损坏。

6.产品储存期间应保持干燥、通风，防止污染，远离火源，堆码层数应不超过极限，以防止压损，柜体门及台面不允许受挤压而损伤。

7.本项目在正式移交甲方之前的成品保护管理工作，均由承包单位负责。由于电视柜承包单位成品保护不到位引起的整修、更换由电视柜承包单位负责。电视柜承包单位在安装过程中对装修施工单位及其它分包单位的成品造成破坏，由电视柜承包单位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住宅项目储物柜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本项目执行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2018)、《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GB18580-2001)、《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18583-2008)等现行规范、标准。若规范、标准存在不一致时，以要求更严格者为准。
2.除非甲方要求，无论门板、柜身等部位均不得出现储物柜本身的品牌标识、“LOGO”。
3.本项目投标单位在投标时根据甲方确定的材料样板、材料品牌范围提供投标样板(含柜体色板、柜体门板、挂钩、铰链、密码锁、不锈钢)，供评标使用。其中门板、柜身板、背板等的规格为200mm*300mm。

4.中标单位按合同规定承担现场测量及图纸的深化设计任务，并将深化设计图报甲方审批。

5.承包单位在大批量生产前制作样板一套(含柜体色板、柜体门板、挂钩、铰链、密码锁、不锈钢等所有材料)，其中门板、柜身板、背板等的规格为200mm*300mm,并按材料样板报审程序报甲方审批。

6.工程开工前，承包单位必须将施工方案报送监理及甲方审核，内容中应有关于成品保护措施的详细内容，并具可操作性。施工方案经监理及甲方审批同意后方可开始施工。

7.储物柜大批量安装前应先做样板间一套，经监理及甲方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大批量安装施工。

8.储物柜的现场安装应与相关的专业分包单位，如：装修单位等，共同配合完成，承包单位应做好收口工作，装修收口工作由装修单位完成。

9.承包单位在储物柜制作前，应对现场尺寸按户进行实测实量，包括电位预留情况均需复核，发现现场与图纸不一致时，应通知监理及甲方代表给予协调。

10.每批储物柜进场前，承包人应与装修施工承包单位协商确定卸货地点，并通知监理和发包人做好验收准备。每批储物柜进场后，承包单位应按进场材料报验程序，提交进场材料报验单，并附产品出厂合格证、质量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给监理审批。

11.承包单位应按甲方的计划及其指令组织储物柜的供货及现场安装，监理及甲方现场管理人员对进场的储物柜按批次进行验收并签认证明文件，以此作为付款凭证。

12.储物柜材料应采用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的环保材料，储物柜进场前应提交产品合格证、主要材料的性能检测报告、环境检测报告(苯及甲醛含量的检测)。

13.承包单位须在工程施工其间保持现场的整洁，负责处理及清运承包工程内产生的所有垃圾。工程完工退场前将承包工程内产生的所有垃圾处理清运完毕，不得遗留在现场。

14.承包单位必须服从监理单位、发包人、总承包单位、装修承包单位的施工现场管理和协调，准时参加有关的协调会议，主动与其他施工单位互相协调合作，避免施工冲突、互相干扰或做不必要的开挖、修补等，以免影响工程进度。

15.生产过程中，甲方及项目监理部有关人员有权随时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检查，以确保产品质量和生产进度满足甲方要求，承包单位应对此给予积极配合。

16.本工程竣工验收前，承包单位应按户数向甲方提供《储物柜使用说明书》、《质量保修书》等文件。

二、材料质量要求

1.制作与安装所用的材料的材质和规格、木材的燃烧性能等级和含水率、人造木板和胶粘剂的甲醛含量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材料进场时应提供产品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放射性有甲醛含量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按有关规定应当取样送检的，应在监理及甲方有关人员的见证下取样送检，复检合格后方可用于本工程。

2.储物柜板材和配件等材料的材质、厚度、颜色及花纹必须符合设计审批样板。柜门及柜体人造板游离甲醛释放量要求符合E1标准，含水率3%~13%。
3.门扇：门扇板若采用防潮中密度板，门板总厚度为18mm,表面材质见样板，pvc吸塑饰面，应光滑、细腻、附着力强。柜门应安装有防尘条。

4.储物柜侧板、顶板、层板、踢脚板等板均采用实木颗粒板（或胶合夹板或刨花板），板材表面为三聚氰胺木饰面（若侧板一面为见光面的情况，则需釆用面贴0.4mm厚木皮），木纹效果见样板。柜身侧板应为整板，不可分割。板材平整度及尺寸偏差应小于1mm,其材料颜色应符合审批之样板。四周釆用同色PVC封边，厚度不小于1.2mm厚，封边应光滑、细腻、附着力强。

5.储物柜背板若靠墙，使用9mm厚中纤板，板材表面为三聚氰胺木饰面；储物柜背板若不靠墙使用后18mm厚刨花板。

6.门铰：一体阻尼铰链（门扇大于2米高度时配4个）。

7.挂钩：釆用铝合金型材，样式需甲方确认。
8.明装感应灯：充电式灯具，感应开关，色温需同户内灯具。
9.密码锁：一户一组密码锁，样式需甲方确认。
10.柜体编号：提供不锈钢柜体编号牌，样式需甲方确认。

11.螺丝：采用不锈钢304材质，所有螺丝眼需配置PVC封口。
12.上述细节描述如与招标图描述不一致，以要求较高者为准。

3、 制作及安装技术要求

1.储物柜应按审批确认的设计方案及样板进行加工、制作，不得随意更改设计。

2.储物柜的造型、尺寸、安装位置、制作和固定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及审批签字的施工图纸及样板，安装必须牢固。

3.储物柜的安装应在装修单位完成地面找平、木地板安装完成及墙面抹灰后开始进场安装储物柜。

4.木制品的五金开孔、开槽的位置、大小、尺寸均应满足设计图纸的要求，并应在生产车间完成。不得在现场进行开孔、开槽，不得有刨痕、锤印等。

5.制作尺寸应根据现场实际尺寸及甲方审批同意的设计图纸共同确定。当现场实际尺寸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承包单位应通知建设、监理人员共同确定处理方案。

6.安装位置、门的开启方向、五金件位置等均应符合设计要求，抽屉和柜门应开关灵活、回位正确，密封性良好，并满足使用功能的要求。

7.储物柜表面应平整、洁净、色泽一致，不得有裂缝、翘曲及损坏。裁口应顺直，拼缝应严密。

8.应严格控制木制品机械压胶工艺质量，其生产车间应经过建设、监理或设计人员的考察认可。

9.安装完成的木制品其尺寸偏差、表面破损均应符合验收规范GB50210-2001的要求，并经建设、监理的共同验收。

10.储物柜的平面位置和标高，根据设计要求及地面和顶棚的标高确定。

11.储物柜灯带、变压器不可外露，隐藏方式需由承包方负责深化。
4、 施工质量验收要求

1.严格按照《住宅装饰装修质量验收规范》、《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内的相关要求进行验收。

5、 安装的立面垂直度、门与框架的平行度应符合规范要求。

2.造型、尺寸、安装位置、制作和固定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必须牢固。

3.配件的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配件应齐全，安装应牢固。

4.抽屉和柜门应开关灵活、回位正确。

5.柜身表面应平滑、洁净、色泽一致，不得有裂缝、翘曲及损坏。

6.裁口应顺直、拼缝应严密。

7.储物柜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nun)
	检验方法

	1
	外型尺寸
	3
	用钢尺检查

	2
	立面垂直度
	2
	用垂直检测尺检查

	3
	门与框架的平行度
	2
	用钢尺检查


五、包装、运输、储存及成品保护要求

1.运输过程中必需有防潮、防碰、防晒保护措施。在地盘暂时存放时应置于适宜的户内水平或侧立于高度大于200MM的垫木上。

2.应按包装图样规定的摆放位置及层次进行包装，每层板之间用塑料薄膜隔开，包装箱上下、前后、左右填充包装填料，每层内空隙处用填充料补齐。

3.整体柜包装，应在柜体上下、前后、左右加角衬后再装箱。

4.装箱须经检验合格，并附有备货人员及检验员签字的装箱单后方可封口捆扎。

5.产品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暴晒，避免碰撞，以防损坏。

6.产品储存期间应保持干燥、通风，防止污染，远离火源，堆码层数应不超过极限，以防止压损，柜体门及台面不允许受挤压而损伤。

7.本项目在正式移交甲方之前的成品保护管理工作，均由承包单位负责。由于储物柜承包单位成品保护不到位引起的整修、更换由储物柜承包单位负责。储物柜承包单位在安装过程中对装修施工单位及其它分包单位的成品造成破坏，由储物柜承包单位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